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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台风“烟花”带来疾风骤雨，工地工

棚受台风影响不能住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选择

去住小旅馆。可个别旅馆酒店趁机坐地起价，在

预订房间后入住或办理续住时临时要求加价。

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部门紧急处置，对违法行

为坚决说不。

7月25日11点至13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管局空港分局就连续接到辖区4起价格投诉。

在萧山“飞航”酒店，有建筑工人称他们周六

（7月24日）入住该酒店一晚的价格为120元，到7

月25日想办理续住手续时，店家告知其因房间紧

张价格要调整至每晚188元，他们觉得非常不合

理。经现场了解，执法人员发现包括“飞航”酒店

在内，附近共有4家小型酒店和旅馆均以台风期

间房源紧张为由，对续住房客临时涨价40%至

90%不等。因情节相对较轻，执法人员对上述酒

店方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恢复原价。

7月24日，杭州临安锦城市场监管所也接到

了相似投诉。投诉人彭先生说，他以100元每晚

的价格跟酒店预订了5间房，回头和10多名工友

来办理入住时，店家却说每间房150元，不到半小

时价格涨了50%。执法人员调查后，对酒店方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酒店方严格执行明码标价，

退还多收取的250元房费。酒店方承诺对彭先生

及其工友们之后的续住均以100元/间收取。同

时，临安区市场监管局拟对该酒店未明码标价的

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在宁波江北区洪塘一带，受台风影响，不少

外来务工人员也选择入住旅馆。他们发现附近

至少4家旅馆平时标价100元左右一晚的房间，

价格涨到了260元、280元。而且涨价后的房费，

并未进行明码标价公示。执法人员7月25日现

场对酒店和旅馆老板进行了约谈教育，并责令对

方将多收取的价款逐一退还给房客。

目前相关情况仍在继续调查中。市场监管

部门表示，台风影响期间将坚决打击哄抬物价、

未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以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

为。违法行为一旦认定，将予以严厉处罚。

台风“烟花”影响期间，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在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确保安全的同时，密

切关注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杭州市、宁波市等地

市场监管部门还发布了抗击台风“烟花”期间市

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力保障“抗台”期

间各类防汛物资、生活必需品、餐饮酒店等市场

价格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同时告诫

经营者要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定价原则，

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告诫书提到，宾馆酒店应当依法明码标价，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价目表或标价签，标价

内容必须真实明确；不得借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

肆意抬高住宿价格。

市场监管部门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

加强监督，若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

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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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执法难点

基层单位缺乏执法权，难

以满足实际需要；“电子眼”拍

到违法行为，却只记录不告知；

一个事项重复处罚，增加群众

负担……近年来，一些行政执

法领域的问题频频引发群众“吐

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近日

施行，有望破解这些执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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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陈敏

台风“烟花”过境，浙江多地遭遇暴雨等极端天气。在

这样的天气状况下，遇到车辆被淹的情况，车辆损失保险

怎么赔？记者梳理了一些关键点。

无论是积水导致停放的车辆被淹，还是车辆行驶至积

水路段发动机进水，保险公司是否为损失“埋单”要看车主

是否购买了发动机涉水损失险（以下简称“涉水险”）。如

购买，投保车辆在涉水路段行驶或被水淹没后导致的发动

机损坏，保险公司将予以赔偿。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车

辆被淹后二次点火，致发动机损坏，不属于保险公司赔付

范围。

有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需要注意。2020年9月19

日，正式实施的《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明

确，“引导行业将机动车示范产品的车损险主险条款在现

有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

自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

险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汽车保单是2020年9月19日之

后购买的，已经将涉水险包括在内，无需单独购买；在此之

前的保单，车主需要确认是否购买了涉水险，否则无法保

险理赔。

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使在车险改革前没有买涉水

险，车辆遭遇暴雨被泡，保险也要理赔。台州市路桥区人

民法院曾经判过这样一个案例：

2019年8月10日，受“利奇马”台风影响，路桥区遭遇

暴雨，夏先生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涉水熄火，并立即向保

险公司报案。事发后，保险公司以夏先生未购买涉水险及

不符合“暴雨责任”条款为由，仅对案涉车辆的发电机及清

洗费部分进行了定损并赔付，对发动机其他维修部分未出

具相应的定损单据。因多次与保险公司协商赔偿未果，夏

先生向法院起诉。

法院认为，涉案事故发生时，案涉路段积水系台风期

间暴雨所导致，暴雨是直接促使损失发生的原因，涉水行

驶只是暴雨造成的结果，与车辆在天气状况良好情况下因

驾驶员操作不当或故意涉水行驶不同，故保险公司仍应就

暴雨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投保人申明》中

的免责条款“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未发生效力，是夏先生未购买涉水险却能获赔

主要原因。《投保人申明》上投保人签章一栏，经司法鉴定

中心笔迹鉴定，夏先生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鉴于该申明

非夏先生亲笔签名，且保险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责

任免除条款已向原告说明，故该责任免除条款对原告不产

生效力。

如果认定案涉车辆发动机损坏是暴雨所导致，符合车

损险中“暴雨责任”条款，而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明

确说明义务，那么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据此，路桥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责

任内偿付原告夏先生车辆保险理赔款 6万元、评估费

3500元。

法官表示，暴雨责任排除了其导致发动机受损赔偿的

责任，因为这部分损失应当由涉水险承担，但保险公司应

当和投保人说明，若未说明，即使未另购买涉水险，保险公

司也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为避免类似索赔案件的发生，新

保险合同中现已将涉水险捆绑进车损险中。

另外，除了发动机受损，一般汽车被水淹没之后还会

产生其他损失，如施救费用、清洗费用、电器损失、内饰件

损失等都属于车损险保险责任，如出险，保险公司会以实

际损毁程度进行定损理赔。没出质保期的车辆，不能通过

4S店免费进行更换，因暴雨而损坏的配件，必须通过保险

公司进行理赔。

如果停驶的车辆因雨水的浮力而漂离地面，漂浮撞击

其他车辆或物体，并且没有再次启动车辆的情况下，应先

找交警判定责任，出具责任认定书后，由责任人一方的保

险公司通过车损险理赔。漂浮后撞击到房屋、电线杆、树

等静态物体时，车辆的损失也可通过车损险进行理赔。

业内人士提醒：车主如果发现车辆泡水等情况，务必

先保证自身安全，水浸车辆勿自行救援和二次启动，并尽

快联系专营店或保险公司协助处理。

“员工失职造成公司损失必须赔偿”，
这样的约定有效吗？
读者肖女士问：

我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如我上班

期间因严重违反工作纪律造成公司损失，我必须

赔偿70%。两个月前，由于上班时间与男友通电

话，导致离开忘了切断电源，致使设备长时间空

转后被烧毁。事后，公司以合同已约定“失职赔

偿”为凭要我赔偿7.1万元损失。请问：公司的做

法对吗？

本报作答：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一方面，“失职赔偿”的约定对你具有法律约

束力。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

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

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而本案关于“失职赔偿”的约定

并不在其列。一是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确定对应

内容时，你明知并自愿接受，表明公司没有故意

制造假象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你陷入错误认识

即实施欺诈行为，没有对你进行威胁使你产生恐

惧心理即实施胁迫行为，也没有利用你的急迫需

要或危急处境，迫使你违背本意接受于己明显不

利的条件即实施乘人之危行为；二是约定你严重

违反工作纪律需承担70%损失，意味着并未免除

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三是目前的法律、法规中

并没有“失职赔偿”的禁止性规定。也正因为如

此，决定了你必须受到对应的约束。

另一方面，“失职赔偿”已被相关规定认可。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劳动者

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

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

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

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

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即其

中不仅没有否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赔偿问题

在劳动合同中达成的一致意见，反而予以了肯

定。故公司可以要求你一次性赔偿或者按照对

应标准从你的工资中扣付。 （廖春梅）

台风天汽车被淹了，保险公司赔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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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不到，100元涨到了150元
台风期间旅馆竟坐地起价？查！


